
大會(1 年 2次) 

會前協商會議(必要時召開) 

(涉及跨分組、跨機關事項協商) 

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1. 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縣長 

2. 副主任委員(兼副召集人)：副縣長 

3. 執行長：社會處處長 

4. 副執行長：社會處副處長 

5. 執行秘書：社會處性別平等業務主責科長 

6. 會務聯絡人：社會處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 

7. 各局處性別平等業務聯絡人：科長層級以上主管人員 

8. 各局處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專責或兼辦人員 

秘書單位 

性別平等辦公室 

1. 召集人：副縣長 

2. 副召集人：本府秘書長 

3. 工作督導小組 3-5人：本縣性別平等委員

會外聘委員 

4. 執行長：社會處處長 

5. 執行秘書：社會處性別平等業務主責科長 

6. 工作人員數人 

性別主流化 

整體規劃全縣性別主流化總

計畫，督導權管單位及各局

處執行六大工具 

性別平等政策及具體措施 

擬定全縣年度施政計畫及具

體措施，督導六大工作小組主

責單位及相關局處執行情形 

六大工具權管單位 

1. 性別意識培力：人事處、社會處 

2. 性別預算：主計處 

3. 性別統計及分析：主計處 

4. 性別影響評估：法制處、計畫處 

5. 性別機制：社會處 

六大工作小組主責單位 

1. 人口婚姻及家庭組：民政處 

2.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勞工處 

3. 人身安全及司法組：警察局 

4.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教育處 

5. 健康照顧及醫療組：衛生局 

6. 環境能源及科技組：環保局 

本府各處暨所屬一級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政策及具體措施 

六大工作小組會議 

人口婚姻及家庭組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人身安全及司法組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健康照顧及醫療組 

環境能源及科技組 

 

   

  

   

 

 

 

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彰化縣性別平等辦公室組織架構 (107.08.22 修訂 ) 


